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规定，我们作为隆鑫通

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

基于独立、客观的立场，我们认真阅读了相关会议资料，经讨论后，对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如下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充分了解公

司 2015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2016年战略发展规划后，对公司董事会提出

的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发表如下意见： 

    1、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审计，

公司 2015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70,258,903.54 元，提取

法定盈余公积 19,076,471.39 元，2015 年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的净利润为

751,182,432.15元。公司拟以总股本 837,768,246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2元（含税），拟派发的现金股利共计 167,553,649.20 元。另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2013 年修订）》

中：“上市公司当年实施股票回购所支付的现金视同现金红利，与该年度利润分

配中的现金红利合并计算”的规定，2015 年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631.4859 万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91,337,515.47

元(含手续费等)，股份回购金额与预计派发的现金股利共计 258,891,164.67 元，

占 2015 年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3.61%。 

    2、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有关规定，与公司规模、发展阶段和经



营能力相适应，在考量公司发展规划、盈利情况和资金需求的基础上，充分尊重

了公司股东的利益诉求，重视对公司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 

    3、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及信永中和出具的

《关于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鉴证报告》，我

们对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基于独立判断，现发表如下

意见： 

1、公司《关于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鉴

证报告》真实、客观反映了公司实际情况。  

2、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

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3、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发[2005]120 号）的有关规定，我们对公司 2015 年度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

真负责的核查，经核查，本报告期内公司为支持控股子公司广州威能机电有限公

司的业务拓展和补充流通资金，对其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前述

担保事宜已经公司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我们认为公司提供担保

所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会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将督促公司管理层继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控

制对外担保风险，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四、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2015年度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我们对公司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审核，公司 2015 年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额未超出预计金额。我们认为，公司 2015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符

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客观需求，关联交易的价格遵循市场价格原则，未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



的情形，未发现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我们认为公司前述关联交易所履

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2016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我们对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预计的

2016 年度关联交易额度是基于公司 2016 年可能发生的交易情况作出的合理预

测，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定价公允，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就公司董事会出具的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发表如下意见：公司已建立的内部控制体系总体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并已在经营活动中予以执行，在

所有重大方面满足了风险有效控制的要求。《公司 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真实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符合国内公司内部控制的现状。 

六、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6年度薪酬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已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5 年度的

履职情况进行了检查。经核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2016 年度薪酬方案，我们认

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6 年度薪酬方案严格按照公司相关制度进行，并结合

公司目前的经营管理现状而制定，有利于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强化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的意识，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我们同意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 2016年度薪酬方案。 

七、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信永中和为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146.60万元（含税）。我们认为，信永中和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从业资格，具备

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在为公司提供 2015 年度审计服务过程

中，恪尽职守，严格遵从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准则和职业道德规范，较好完

成了公司委托的各项审计业务，续聘信永中和为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审计与内控

审计机构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并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聘任曾长飞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经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专业素养等综合情况，我们对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次会议聘任曾长飞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发表如

下独立意见：我们认为曾长飞先生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以及目前的身体状况能够胜任公司副总经理岗位职责的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

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本次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审议、表决、

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九、关于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资料，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

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实施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十、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真审议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资料，认为： 

（一）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建立长效激励机制，使公司员工和股东

形成利益共同体，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凝聚力和市场

竞争力，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确保公司发展目标的达成；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

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

露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三）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实施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独立董事：龙勇   陈正生   周煜   江积海   周建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四月六日 


